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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四等考試 

類 科：法律廉政 

科 目：刑法概要 

駱羿老師 解題 

一、甲與仇人乙狹路相逢，二人一言不合，乙便出手要打甲耳光，殊不知甲早有防備，在仍可出

手攻擊加以阻擋的情況下，直接朝乙頭部開槍，乙當場死亡。請問甲的刑責如何？（25 分） 

★★☆

防衛手段必要性 

《使用法條、學說》：本題重點可置重於防衛手段的適當性及必要性差異，以及必要性的審查

基準。 

【擬答】 

甲持槍射擊乙頭部之行為成立刑法第 271 條第 1 項之殺人罪：

構成要件階層 

本例中，倘若甲未射殺乙，乙即不至因而死亡，故甲之射殺行為與乙之死亡結果之間

具有不可想像其不存在之條件關連，其行為與乙之死亡具有因果關係。而持槍朝乙頭

部射擊應屬對乙之生命法益製造並實現法所不受容許風險，客觀上可歸責與甲。 

主觀上，甲對於上開事實具有認知及意欲，具備殺人故意。 

違法性階層 

雖甲具有殺人罪之構成要件該當性，然其實行殺人犯行之時，其正遭逢乙出手攻擊(打耳

光)之侵害，似可主張係為保護自己而為防衛行為，詳述如下： 

依刑法第 23 條之規定，欲主張正當防衛阻卻行為之違法性，須客觀上具有「現在不法

侵害之防衛情狀」（無正當理由之人為侵害即將發生、已發生尚未結束），並實行

「適當、必要之防衛行為」（手段有助於侵害之排除，且係多數有效手段中侵害最小

者），且不得違反「社會倫理性限制」（非權利濫用，如權利失衡與挑唆防衛），始

得為之。 

查本例中因乙正欲打甲耳光，為保護自身之身體法益不受乙之侵害，始出手反擊、射

殺乙，該手段足以排除乙之攻擊，固屬適當；惟面對他人徒手攻擊，並於可以徒手加

以阻擋的情況下逕自持槍朝他人頭部射擊，是否符合防衛手段之必要性？ 

必要性標準 

依最高法院 63 年台上字第 2104 號判決，防衛行為是否具必要性，須綜合不法侵害

者之「攻擊方法」與「緩急情勢」，視防衛者是否於多數有效之防衛手段中以最小

侵害之方式進行防衛而定。 

本題 

依題意，甲於乙出手要打其耳光時，直接朝乙頭部開槍致乙當場死亡；綜觀乙之攻

擊方法僅為不具致命性的徒手輕微攻擊，然甲卻在〝仍可出手攻擊加以阻擋的情況

下〞逕自持槍械朝乙之致命部位(頭部)射擊，顯未採取「多數有效之防衛手段中以

最小侵害之方式進行防衛」，當不具防衛手段之必要性，而屬防衛過當，故不得阻

卻違法。 

罪責階層 

承上所述，甲採行之防衛行為應屬防衛過當，依刑法第 23 條但書規定，僅得減輕或免除

其刑。 

結論 

甲持槍射擊乙頭部之行為成立刑法第 271 條第 1 項之殺人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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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意圖殺害乙，潛入乙家中，認為乙正在洗澡，於是朝著淋浴間連開數槍，結果乙只是在淋

浴間放水，人根本不在裡面，甲便悻悻然離開現場。請問甲的刑責如何？（25 分） 

題難易】：★★★ 

不能未遂的危險性判斷、中止未遂的己意標準 

《使用法條、學說》：本題涉及「不能未遂的危險性判斷」（主要學說介紹），屬傳統型考

點；後半部則涉及「中止未遂出於己意的標準」，只要依照多數見解作

答，應可獲得不錯的分數。 

【擬答】 

甲侵入乙家之行為成立刑法第 306 條第 1 項之侵入住宅罪： 

構成要件階層 

客觀上，甲未經乙之同意即擅自進入乙之住宅，已然侵害乙之居住安寧自由，該當於

侵入住宅罪之客觀要件。 

主觀上，甲對於其行為將可實現侵入住宅罪之事實具有認知及意欲，具備侵入住宅罪

之故意，主觀構成要件亦已該當。 

違法性及罪責 

本例中，甲無阻卻違法、罪責事由，成立本罪。 

甲持槍射殺乙之行為成立刑法第 271 條第 2 項殺人罪之未遂犯： 

前審查階段 

承前所述，甲持槍射殺乙之行為不成立殺人罪之既遂犯，而殺人罪有處罰未遂犯，故以

下即自殺人罪之未遂犯審查。 

構成要件階層 

主觀上，甲認為持槍射殺乙可能致乙死亡，卻仍決意實行，具有殺人罪之間接故意。 

客觀上，依甲持槍射殺之主觀犯行計畫為基礎，其於客觀上開槍射擊時已開始實施與

殺人罪構成要件具有密切關連之舉動，並對於乙之生命產生實質、具體之危險性，符

合主客觀混合理論之標準，準此，已達本罪之著手。 

違法性及罪責 

本例中，甲並無阻卻違法、罪責事由，成立本罪。 

其他可罰性要件─不能未遂 

依題意，甲於侵入乙家時，乙早已不在屋內，造成甲自始即不能發生殺人罪之既遂狀

態，惟此時甲是否能適用刑法第 26 條不能未遂之規定而不罰？應端視甲前開之行為有

無危險而定： 

具體危險說 

依照行為人行為時一般人所得知之事實或行為人特別認知之事實作為判斷之基礎，

倘認為該特定行為有造成法益侵害之具體危險，即屬有危險，反之則為無危險。 

重大無知說 

若行為人「嚴重誤認行為之因果法則」，或行為人「對於行為因果歷程之想像嚴重

偏離事實上之自然法則」，即屬無危險之行為，反之則為有危險。 

依照行為人甲行為時一般人所得知之事實或行為人特別認知之事實，一般社會大眾應

會認為〝持槍朝他人住宅射擊〞之行為具備生命法益受害之具體危險性；且甲之「槍

殺犯行計畫」亦非屬嚴重偏離事實上之自然法則之想像，故屬有危險之行為，應無刑

法第 26 條規定之適用，而應回歸普通未遂之規定處罰之。 

其他可罰性要件─中止未遂 
中止未遂之成立，需行為人客觀上具有因果關係之中止行為，主觀上並出於己意之中

止意思，方能據以減免其刑。 
惟甲雖已然符合準中止未遂之客觀要件，然而其係因遭丙勸阻後後始行停止，是否仍

得認為係「出於己意」而中止？ 

學理上提出之「法蘭克公式」認為，只要行為人是出於〝縱使我能，我亦不願〞的

心態，即屬自願性中止；反之，若為〝縱使我願，我亦不能〞，即屬非自願性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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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題意，甲係因發現已不在屋內，不得已只能放棄犯行，由此可知，甲應出於〝縱

使我願，我亦不能〞的心態，即非自願性中止。據此，甲應無刑法第 27 條第 1 項

前段中止犯之適用，僅成立一般未遂犯。 

 
三、甲在晚間出門散步，發現公園涼亭內乙、丙正在從事性行為，便偷偷以手機錄下二人動作後

離去。請問甲的刑責如何？（25 分） 

★★★☆ 

竊錄罪、未經同意攝錄性影像 

《使用法條、學說》：本題涉及新增訂的攝錄性影像罪與傳統竊錄罪的差異，應著重於兩罪的

要件差異及比較，即可攻克本題。 

【擬答】 

甲竊錄Ａ與乙性交之行為不成立刑法第 315 條之 1 第 2 款之竊錄罪： 

構成要件階層 

刑法第 315 條之 1 第 2 款之竊錄罪所稱「非公開之活動」，係指活動者主觀上具有隱

密進行其活動而不欲公開之期待或意願（即主觀之隱密性期待），且在客觀上已利用

相當環境或採取適當設備，足資確保其活動之隱密性者（即客觀之隱密性環境）而言

（例如在私人住宅、公共廁所、租用之「KTV」包廂、旅館房間或露營之帳篷內，進

行不欲公開之更衣、如廁、歌唱、談判或睡眠等活動均屬之）。亦即活動者主觀上具

有隱密性之期待，且在客觀上已利用相當環境或採取適當設備，足資確保其活動之隱

密性，使一般人均能藉以確認活動者主觀上具有隱密性期待，而無誤認之虞者，始足

當之（臺灣高等法院 112 年度上易字第 1003 號刑事判決參照）。 

查甲雖未經乙與丙之同意，即擅自攝錄二人性交過程之影片，惟該二人係於公園涼亭

從事性行為，客觀上並未利用相當環境或採取適當設備，一般人難以確認乙丙主觀上

具有隱密性期待，與「非公開」要件有所不符，故不該當本罪之客觀要件。 

結論 

甲竊錄Ａ與乙性交之行為不成立刑法第 315 條之 1 第 2 款之竊錄罪。 

甲竊錄Ａ與乙性交之行為成立刑法第 319 條之 1 第 1 項之竊錄性影像罪： 

構成要件階層 

按刑法 319 條之 1 第 1 項竊錄性影像罪係以「未經他人同意，無故以照相、錄影、電

磁紀錄或其他科技方法攝錄其性影像者」為要件，而所謂性影像則規範於刑法第 10 條

第 8 項：「稱性影像者，謂內容有下列各款之一之影像或電磁紀錄：一、第五項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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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或第二款之行為。二、性器或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身體隱私部位。三、以

身體或器物接觸前款部位，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行為。四、其他與性相關

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行為。」 

查本例中，客觀上甲確實以手機錄影乙丙二人之性行為過程，該影像亦符合法第 10 條

第 8 項第 1 款（即以性交行為為內容之影像），且事先未徵得乙丙二人之同意，該當

於本罪之客觀要件。 

主觀上，甲對於上開事實既知且欲，具有竊錄性影像故意。 

違法性及罪責 

本例中，甲無阻卻違法、罪責事由，成立本罪。 

 
四、甲到一網路名店用餐，期間與老闆乙產生口角，心生不滿，回家後便在網路公開評論區留言，

誣指該店的餐點裡面有蟑螂。請問甲的刑責如何？（25 分） 

★★★☆ 

加重誹謗、妨礙信用 

《使用法條、學說》：本題涉及較為少見的妨害信用罪，對於本罪不熟的同學可能答題上較為

吃力，但只要掌握本罪的行為核心內涵，即可迎刃而解。 

【擬答】 

甲於網路公開評論區留言之行為成立刑法第 310 條第 2 項之加重誹謗罪： 

構成要件階層 

按刑法上之誹謗罪係以「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為要

件，亦即客觀上必須指摘揭發貨船轉傳指述足以使被害人之名譽有所貶損之事實。查

甲以貼文表示「該店的餐點裡面有蟑螂」，此等言論非但與事實不符，更足以於客觀

上貶低乙之外在名譽，使社會大眾、潛在消費者對乙形成負面評價，且甲係於網路公

開評論區留言，亦與「散布文字」要件相符，故該當於加重誹謗罪之客觀要件。 

主觀上，甲對於上開事實既知且欲，具有誹謗故意。又藉其以留言傳遞上開訊息之行

止，足認其主觀上有將「該店的餐點裡面有蟑螂」之訊息散發傳布於大眾之意，具有

散布意圖，故主觀構成要件亦已該當。 

違法性及罪責 

本例中，甲無阻卻違法、罪責事由，成立本罪。 

甲於網路公開評論區留言之行為成立刑法第 313 條第 2 項之加重妨害信用罪： 

構成要件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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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刑法 313 條之妨害信用罪係以「散布流言或以詐術損害他人之信用」為要件，所謂

散布流言，應指散布毫無事實根據之內容於眾，而有害於他人在社會經濟活動之評價

而言，對於他人履行契約之誠信表現（例如，販賣產品之品質、售後服務良窳等）之

評價，亦應包含在內（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112 年度上易字第 98 號判決參照）。 

查本例中，查甲以貼文表示「該店的餐點裡面有蟑螂」，此等言論非但毫無事實根據，

更將使大眾及潛在消費者質疑店家（乙）之產品品質及衛生水平，顯然有害於乙之社

會經濟活動、損及乙之信用；此外甲以網路留言方式違犯本罪，亦符「以電子通訊、

網際網路犯前項之罪」要件，故該當於第 313 條第 2 項之加重妨害信用罪要件。 

主觀上，甲對於上開事實既知且欲，具有妨害信用故意。 

違法性及罪責 

本例中，甲無阻卻違法、罪責事由，成立本罪。 

競合 

甲係以一行為違犯第 310 條第 2 項之加重誹謗罪、第 313 條第 2 項之加重妨害信用罪，應

論以想像競合。 

 

https://www.public.com.tw/

